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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新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南京生物医药谷研发楼一期

建设项目（第三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 9月 15日，南京高新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南京生物医药

谷研发楼一期建设项目》第三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验收

组组长为南京高新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单位），组员有江苏瑞通节能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环保设施设计、施工单位）、江苏国恒检测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

位）等单位的代表和 3位技术专家。

建设单位介绍了本项目主体工程的建设情况，验收监测报告表编制单位介绍了验

收监测报告表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工作组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第 9号）等文件，查阅了项目相关

的资料，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环评修编报告及其批复等文件，并对照江苏国恒

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南京高新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南京生物医药谷研发楼一期建

设项目（第三阶段）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现场勘察了项目涉及环保设备设

施运行情况。经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新锦湖路 3-1号，项目占地面积 22000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 95000平方米，建设两栋研发楼（裙楼 4层，主楼 22层）。

A栋（原 01栋），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裙楼 1-2层为配套服务用房，3-4层为餐

饮，5-22层为医药研发用房；B栋（原 02栋），地下一层为地下车库，裙楼 1层为配

套服务用房，2-4层办公，5~22层生物医药企业和医疗器械及诊断试剂企业。A栋入

驻 28家研发企业，B栋入驻 28家研发企业，入驻的医药研发企业主要为生物类医药

企业、医疗器械及诊断试剂企业，入驻的企业均单独办理环评及验收。现入驻企业已

达到环评设计入驻企业的 75%，满足第三阶段验收要求。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原环评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由南京市环境保护局以“宁环表复[2012]14

号”文通过审批。2013年 9月 25日，南京高新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针对本项目建

设单位名称的变更，总投资及总建筑面积的增加，编制了《南京生物医药谷研发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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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建设项目变更调整环境影响登记表》，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3

年 9月 26日以“宁高管环登复[2013]18号”文通过审批。2014年 7月，南京高新药

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针对本项目功能布局的变更，委托南京科泓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编制了《南京生物医药谷研发楼一期建设项目功能布局变更环境影响修编报告表》，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14年 8月 13日以“宁高管环表复[2014]31

号”文通过审批。

项目于 2012年 8月开工建设，2015年 4月全面建成。2015年 5月 22日，南京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宁高管环验[2015]17号”通过第一阶段竣工环保验

收；2015年 6月 18日，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宁高管环验[2015]24

号”通过第二阶段竣工环保验收。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概算 40000万元，环保投资概算 870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2.18%；

实际总投资 40178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1048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2.6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南京生物医药谷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研发楼一期项目（第三阶段：

入驻企业达原环评的 75%）废气、废水、噪声、固废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及污水预处

理设施变动部分。本项目配套的废水、废气、噪声环保设施的主体工程已于第二阶段

完成验收。入驻企业产生的废气、噪声、固废另行环评和验收，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依据《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办[2015]256号）文件

要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

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根据现场勘查，对照环评及其批复，本项目性质与生产工艺未发生变动。建设地

点（总平面布置）、建设规模（配套的仓储设施）、环境保护措施（废水处理设施、危

废暂存设施）发生了变化，对照《关于加强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环评管理的通知》（苏环

办[2015]256号）中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 10条，本项目产生

的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入驻企业产生的生活污水、餐饮废水、实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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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实验废水与生活污水分流”的排水机制。本项目设有雨水总

排口 2个，污水总排口 1个。

本项目两栋大楼每个实验室均设置实验废水专用排水管道，不产生实验废水的企

业运营期废水不能接入实验废水专用排水管道。实验废水经大楼自建废水预处理设施

处理达标后，和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的餐饮废水等一起经市

政污水管网接管南京高欣水务有限公司（高新北部污水处理厂），项目已取得南京市江

北新区生态环境与水务局核发的排水许可证（编号：苏（宁新区管环水）字第（2019097）

号）。

本项目建设化粪池 1座、隔油池 2座，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已于第二阶段完成验

收；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变动部分（将原先的反应准备池改为MBBR反应池）纳入本

次验收范围。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地下车库产生的汽车尾气、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废气。地下车

库设置独立的送排风系统，换气次数≥6次/h，全天换气时间为 24h，并在地面远离人

群呼吸带的绿化带内设置 10个地下车库排风竖井（高度为 2m）；实验废水预处理设

施为全封闭式，产生的少量废气（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

入驻餐饮企业产生的油烟废气由入驻餐饮企业另做环评和验收，不纳入本次验收；

实验废气为后期引进的医药研发项目产生，由入驻企业另行环评和验收，不纳入本次

验收。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通风机、泵、空调机组等设备设施，本项目通过选用合理

布局、建筑隔声、定期维护等措施来降低厂界噪声。项目泵房设置在地下室，楼顶统

一安装轴流通风机，空调机组安装于裙楼屋面，设备平台采取了隔音处理。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主要为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污泥。对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修订），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污泥属于危险废物，须安全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本项目危废暂存间位于 B栋 1层东北角，危废委托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南京威立雅同骏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入驻企业员工办公生活垃圾，食堂废油脂、厨余垃圾，废日光灯、废活性炭、实

验室废液、实验废弃物等，由入驻单位另行环评及验收，不纳入本次验收范围。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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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

本项目的废水排放主要为入驻企业实验废水、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实验废水经

废水预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

本次验收对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进行核算。由于 2019年 10月 22~23日监测期间废水

处理设施进出口水量较小，数据不具有代表性，本次核算采用 2019年 11月 20~21日

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根据 2019年 11月 20~21日的监测结果计算得出，废水预处理设

施的处理效率分别为化学需氧量：87.7-87.8%，悬浮物：79.3-84.1%，氨氮：78.3-78.6%，

总磷：83.9-84.3%，总氮：52.0-70.2%。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地下车库尾气、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废气，均为无组织排放，

故本次验收不对废气排放总量进行核算。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2019年 10月 22~23日和 2019年 11月 20~21日废水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监

测期间，运营正常，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及防护设施运行正常。项目废水排放因子监

测结果日均值均满足南京高欣水务有限公司（高新北部污水处理厂）（《污水排入城镇

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2、废气

2019年 10月 22日至 2019年 10月 23日废气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监测期间，

运营正常，各废气处理设施及防护设施运行正常。项目排放一氧化碳监控点最大浓度

值满足参照执行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DB11/501-2017），

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监控点最大浓度值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标准，臭气浓度监控点最大浓度值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表 1二级标准。

3、厂界噪声

2019年 10月 22日至 2019年 10月 23日噪声监测结果表明，本次验收监测期间，

运营正常，各减噪设施及防护设施运行正常。项目厂界（东厂界、南厂界、西厂界、

北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为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污泥，暂存于 B栋 1层东北角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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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暂存间，且委托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南京威立雅同骏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危

废暂存间严格按照《危险废物储存控制污染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的要

求建设，满足《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

环办[2019]327号）文要求。

5、总量核算

（1）废水

本项目的废水排放主要为入驻企业生活污水，餐饮废水及实验废水。由于 2019

年 10月 22~23日监测期间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进出口水量较小，数据不具有代表性，

本次核算采用 2019年 11月 20~21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核算污染

物排放总量，项目废水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总磷、总氮、动植物

油的排放量分别为 26305吨/年、4.524吨/年、0.263吨/年、2.341吨/年、0.075吨/年、

0.597吨/年、0.071吨/年。废水排放总量满足环评批复量，废水污染因子化学需氧量、

氨氮、悬浮物、总磷、动植物油等 5项满足环评预估年排放量。

（2）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地下车库尾气、实验废水预处理设施废气，均为无组织排放，

故本次验收不对废气排放总量进行核算。

6、电离和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电离辐射。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环评文件、环评批复及有关环境管理的要求，本项目不涉及进行环境质量的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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